
“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 简
直是天大的笑话！ ” 在 5 月 6 日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
行政许可审批时，李克强总理费解地发问：老
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 政府给老百姓办
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已经登记过的信息被要求频繁开证明，
行政机关该主动核实的信息却让公民跑断
腿。 不少网友心生感触：相比 “奇葩证明”本
身，一些部门办事手续繁琐、行政机关之间相
互“踢皮球”的状况更令人困扰。

有网友“吐槽”当年给女儿办准生证时的
经历：“计生办要‘未生育证明’，让找医院；医

院说从医学上证明不了，让找派出所；派出所
说只能证明户口登记上没有， 至于是否有偷
生证明不了，让找单位；单位则说没听说过这
种事。 ”

“一些行政机关不作为、懒政的现象还很
普遍。”王旭表示，这种现象的改变，关键需要
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主动提供公共服务。
“今年已经建立起了权力清单，今后还将建立
义务清单。权力清单以外的事情不能做，义务
清单上的事情必须做。 ”

王旭还认为，在简政放权的要求下，有些
类似提供证明的前置条件应该取消，“因为证
明本身就是一种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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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丛民）李克强总理近日
痛斥证明“我妈是我妈”后，“证明难”的情
况依旧上演。 5 月 11 日，山东济南市民魏
铁告诉记者， 他请求法院宣告其失踪多年
的母亲死亡，但因派出所丢失其档案，无法
提供他本人“曾用名”的记录，因而至今无
法行使他的继承权。

2009 年， 魏铁 65 岁的母亲魏黄河因
精神失常离家出走，5 年多来杳无音讯。 为
将来继承母亲遗产，2014 年年底， 魏铁向
济南历下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母亲死亡。

但法院在审查材料中发现， 魏黄河的
离婚调解书里，有一个叫“雷挺”的儿子。法
官告诉魏铁，要宣告母亲死亡并继承遗产，
必须把“雷挺”找来。

原来，1978 年魏铁的母亲就和父亲雷
某离婚了， 离婚协议书上载明:“婚生男孩
雷挺归女方抚养”。 因此，法院认为有义务
查清利害关系人———雷挺的身份。

魏铁称，他就是雷挺，是母亲的独子。 魏
铁的姨妈向记者证实，姐姐离婚后，将雷挺的
户口从聊城市迁移到济南的洪家楼派出所，
并将儿子改名为魏铁。

为了证明自己就是雷挺， 魏铁找到现在
的户籍地历下区建筑新村派出所， 查询当初
改名的档案记录。然而，派出所只查到了魏黄
河的档案，魏铁的档案却没有了。

记者联系上济南市公安局户籍部门负责人
王玉强，他说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可能魏铁提供
的户口迁移时间有误，二是 1978年以前户口在
当地由公安和民政两个部门分属管理， 相互没
有业务来往。 但记者在魏铁提供的其母迁移证
明上看到，母子二人的迁移户口时间为同一天。
那为何只有母亲的档案,没有魏铁的档案呢？

记者来到洪家楼派出所了解情况， 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洪家楼派出所在 2002 年分成
三个所：山大路派出所、东风派出所，和现在
俗称的新洪家楼派出所， 户籍档案资料也分

别由三个派出所管理。该工作人员称，洪家
楼派出所分家后， 魏铁母子的户籍档案材
料已全部转至山大路派出所。然而，在山大
路派出所，记者得到的答复是，户籍档案已
转至建筑新村派出所。

“我们迁移户口的时候，把所有的档案
材料交给了公安机关。 现在档案被他们弄
丢了，也要让我们证明自己是谁吗？ ”魏铁
的姨妈表达了自己的不解。

历下区法院承办该案的法官王勇告诉
记者，法院在宣告死亡案件中，要查明与申
请人同一顺位和顺位在先的利害关系人基
本情况，调查其对宣告死亡的意见。 魏铁主
张雷挺是其曾用名，但未提供有力的证据证
明。 在魏铁取得相关证明材料后，可再次向
法院提出申请。

“但只要我找不到另一个‘我’，就不能
提起申请。 可我怎么证明‘我是我’呢？ ”魏
铁一脸困惑。

证明“我妈是我妈”过后， 山东一男子又抛出一难题———

如何证明“我是我”？
“我们把档案材料提交给了公安机关，他们把档案弄丢了！ ”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实习生王伟

玲）脱去看守所的黄马甲，去掉手铐，刑事
被告人张某被法警引导到律师旁边坐下
……5 月 5 日，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法院首
次采用新的庭审格局，即庭审时允许被告
人和律师一同坐在一起开庭审理。 据悉，
这种“四方格”变成“三角形”的庭审布局，
在浙江省法院内尚属首例。

据了解，被告人的定义是在案件中被指控
犯罪而追究责任的人，在法庭上拥有平等举证、
质证并表达各种意见的权利。 按照往常“四方
格”的庭审布局，被告人往往是穿囚服、剃光头，
站在审判台对面的囚笼里接受审判。 在这种布
局下，被告人在法院审判前就无形中被贴上了
罪犯的标签。 并且，被告人与辩护人隔开，两者
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对于辩方是十分不利的。

此次宁波市镇海区法院首次采用新的庭
审格局，“四方格”变成了“三角形”，被告人和
律师同桌一起开庭审理。 同时，被告人的形象
有所改变，脱去了黄马甲，去掉了手铐。镇海法
院方面表示， 这种形式目前会先选择人身威
胁性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试点。 庭审格
局改变在给被告人去除“犯罪标签化”的同时，
不仅能让被告人及时与自己的律师沟通，也

在形式上实现法官居中裁判、 控辩双方在法
庭上的地位平等，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

今年 2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
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强
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
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
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田信桥对

此表示，未经审判前，被告人的公民权利
需要得到保障。 被告人与律师并肩而坐
这种刑事庭审布局的改变， 是对公民人
权的尊重，体现了人权至上的宪法精神。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明确了 “保障
人权”的条款，此举让改革在司法个案中
得以确认， 是国家人权事业在司法中的
巨大进步，值得推广。

镇海法院将庭审格局“四方格”变“三角形”

刑案被告人与律师同桌庭审
●法院：此举为给被告人去除“犯罪标签化” ●专家：体现了人权至上的宪法精神

已经登记过的信息被要求频繁开证明，部门间相互“踢皮球”让公民跑断腿。 法学专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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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越
李克强总理日前痛斥 “你妈是你妈”等

“办证难”现象，引起不少网民共鸣，纷纷“吐
槽”所遭遇的“奇葩证明”事件。 例如，安徽的

张女士婚后购房被要求证明 “结婚前是未
婚”； 成都一对结婚 70 载的夫妻在办理一项
登记手续时，被要求证明“老两口是老两口”。

不少人开始发问：证明“我妈是我妈”究
竟有没有必要？ 该由谁证明“我妈是我妈”？

开饭店需“不扰民”证明、报销住院费需
“摔倒致伤”证明、应聘司机需开“不喝酒”证
明……类似的 “不着边” 证明让网友哭笑不
得。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学副教授王旭表
示，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的证明，必须与所办事
项具有直接相关性。如果没有相关性，则无提
供证明的必要。 “很多‘奇葩证明’的出现，都
是因为缺乏这种相关性。 如果扩大范围要求
提供材料，还可能侵犯隐私。 ”

此前，在第 103 届的广交会上，组委会在

展会前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凡是进入馆内的
人必须出示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
明，方给办理手续。 为此，客商们在派出所大
排长龙以证“清白”。这在当时引发广泛争议。
广交会一名负责人则对此表示， 这是有关部
委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后作出的决定， 组委会
也只能按规定执行。

“有些对职业声誉有要求的情形，比如当
法官，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但这个证明
和广交会则完全没有直接相关性， 难道犯过
罪就不让做生意了吗？ ”王旭说。

焦点 1：有没有必要证明

虽然网友们 “吐槽”：“一起生活了几十
年，为啥要证明‘我妈是我妈’”。 但法律层面
的证明不同于社会伦理层面的证明， 它在特
定情况下并非多此一举。 北京市大兴区法院
腾法官解释，证明“我妈是我妈”，属于亲属关

系证明范畴， 在涉及以亲属关系为基础产生
权利义务变动的，则有必要提供这种证明。

腾法官具体列举了几种需要证明 “我妈
是我妈”的情形：一是继承纠纷；二是婚姻家
庭类案件，比如分家析产纠纷、赡养纠纷、抚

养纠纷和探望权纠纷等； 三是一些特殊程
序，比如申请宣告公民失踪、死亡；认定公民
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以
及申请确定监护人、变更监护人、撤销监护
人资格等。

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新闻火了以后，有
网友纷纷给如何证明 “支招”。 但王旭认为，
“如何证明”不应是老百姓的事，行政机关能
够依职权查明的， 不能将证明义务转嫁给公
民。

“要求公民提供‘我妈是我妈’的证明，属
于一种行政调查， 而调查环节应该由行政机
关主动进行。”王旭进一步解释，对于类似“我
妈是我妈”的亲属关系信息，行政机关作为信
息采集部门，完全有能力进行调查和提供。

引起李克强总理关注的新闻事件是今年
4 月， 北京的陈先生出国前被要求提供一个
“我妈是我妈”的证明。为了开具这个证明，陈

先生要跑回近千公里之外的老家， 而最后这
一难题的解决， 最终竟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
60 元钱， 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
了。

“这个事件的荒唐之处在于，不仅违背了
行政活动的目的和本质， 也反映了选择性执
法，权力行使太‘任性’。 ”王旭说，“行政活动
就是提供行政服务，要求的是高效和便民，尽
可能减少公民的行动成本。 行政机关能够依
职权查明的，就不需要公民来来回回折腾。但
这些‘奇葩证明’事件都反映出，行政机关还
停留在‘义务都在你，决定权都在我’的官僚
主义思维上。 ”

焦点 4：如何破解“奇葩”证明尴尬

焦点 3：谁来证明

焦点 2：哪些情况需要证明

本报讯 （记者卢越）最高人民检察院近
日下发 《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继续开展职务
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全
国检察机关将正在开展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
追赃专项行动延长至 2015 年年底。

《通知》指出，2015 年职务犯罪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的重点， 一是携款潜逃案件多的重
点地区，二是犯罪嫌疑人职务高、携款潜逃数
额大、社会反响强烈的重点案件。最高检将在
全面摸排的基础上确定追逃追赃的重点省
份，适时推出第二批追逃追赃重点案件，实施
挂牌督办。 各省级检察院也要确定重点市、
县， 创造条件再挂牌督办一批追逃追赃重点
案件。各级检察机关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每
一起追逃案件都有专门人员负责， 不错过任
何一个追逃和劝返机会。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研究
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 藏匿的规律和特点，
灵活运用引渡、遣返、异地起诉和劝返方式，
因案施策开展缉捕工作。 用足用好法律规定
的搜查、扣押、冻结和司法协助等侦查措施，
第一时间切断犯罪嫌疑人外逃和赖以生存
的资金链。 充分认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反
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适用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开展追赃工作，尽最大努力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
上捞到好处。

最高检

职务犯罪国际“张网”延至年底

商标侵权
据新华网消息， 上海市工商局近日

披露， 上海金丝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
经意大利费列罗有限公司许可， 擅自仿
冒其注册的商标，被处罚逾 193 万元。这
一处罚金额也是上海近年来行政处罚金
额最高的商标侵权案件。

金丝猴自 2013年 11月起生产“巧斐
罗”榛果威化巧克力，该款巧克力的造型与
费列罗巧克力立体注册商标的产品外形相
近似，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和误认。

这是上海近年来告破的首例立体商
标侵权案， 至案发时当事人共销售上述
侵权巧克力 22667 箱， 尚有库存 23 箱，
非法经营额共计人民币 4304166．34 元。

“呕吐死”案
据澎湃新闻报道，备受关注的河南“呕

吐死” 案———一起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突然
死亡案件，于 5 月 13 日上午 9 点在河南西
华县法院开庭再审。

2011 年，于钢峰因涉嫌盗窃被河南项
城市警方带走， 三天后死于公安局刑警大
队办公室。 警方称，于钢峰突发急病，口吐
白沫死亡。 于钢峰家属表示不相信 “呕吐
死”的说法，怀疑警方刑讯逼供。

于钢峰的代理律师表示 ， 一位新证
人———于钢峰涉嫌盗窃犯罪一案中的 “同
案犯”出庭作证，称于钢峰曾受到警方刑讯
逼供。 庭审从早上 9 点持续到晚上 6 点结
束，并未当庭宣判。

逃犯落网
据中新网 5 月 14 日消息，太原市公安

局迎泽分局通报， 警方在河北张家口市阳
原县抓获嫌疑人郭某。 至此，发生在 2003
年 3 月 5 日， 太原市旧城街杀人抢劫案的
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

2003 年，郭某伙同其他三人为抢劫手
机通讯店， 对晚上值守人员、60 余岁的史
某尾随跟踪。在史某位于旧城街的平房内，
采用板砖击打方式将其杀害。之后，四人取
走钥匙，将店内 21 部手机全部抢走。 案发
后，通过警方全力侦查，其中三名嫌疑人陆
续被抓获，郭某一直在逃。 2003 年，郭某被
迎泽警方列为网上逃犯全国通缉。

目前郭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能源腐败
据新华网消息，中央纪委网站近日陆

续公布了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 13
家单位的整改情况。 在中国石化、神华集
团 、华电集团的通报中 ，领导干部腐败 、
关联交易牟利、 国有资产流失等成为突
出问题。

专项巡视中，众多“油老虎”“电老虎”
“煤老虎”落马引发关注。据调查发现，上至
年薪百万的董事会高管， 下到基层销售负
责人，能源国企的腐败态势严峻：动辄数亿
元的招标合同中，一些高管竟然要收 3%的
好处费；一座座年营收上千万元的加油站，
成为相关人员的生财工具。

（雨霖整理）

福建思明法院

成人药品成假药犯罪“重灾区”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杨长平 李

缘缘）记者近日从福建省思明区法院了解到，
根据该院调查显示， 成人药品和非法进口的
居家常用药品成为药品犯罪的“重灾区”。

据了解，2012 年至 2014 年， 思明区法院
受理假药犯罪案件共 101 件， 涉及人数 126
人。 2012年新收案 1件，2013年猛增至 58件，
2014年新收案 42件。 至 2014年 12月共审结
99件，审结被告人 123 人。 这其中，成人药品
和非法进口居家药品是“重灾区”。有些国外正
品成人药品通过非法进口途径进入国内，未取
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根据相关规定，直接
认定为假药；有些药品属性药类，但是产地标
识模糊，真假难辨。在港澳台居家常用药品类，
许多从非法途径流入境内的“水货”，由于没有
相关进口手续，依法也以假药论处。 在保健药
品类上，针对常见的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未经
相关部门批准， 假借保健品的名义销售药品，
事实上均属于具有治疗效果的药品，但却没有
药品批文或仅有保健品批号，涉案当事人往往
打着保健品的旗号进行销售。

诱发假药犯罪案件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思明区法院的法官认为，除犯罪人自身的
因素外，药品监管、法律意识淡薄等因素也不
容忽视。主要表现在对经营药品资质、药品注
册程序缺乏足够认知、 对真假药品的认知度
不够、进货成本低廉，利润空间巨大、药品监
督机构的管理存在漏洞等方面。

侯马电务段

多种措施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本报讯 日前，山西侯马电务段强化廉洁

文化建设，采取集中学习、专题宣讲会、座谈
会等多种形式，推动廉洁文化的创建。

据悉， 该段组织人员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讲清当前的新形势，讲清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
要求，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从业的意识，提出
廉洁文化示范点创建的目标、要求，细化了考
核标准，深入开展“廉政明星”的评比活动。 该
段以党员干部为重点，组织人员深入查找各岗
位的“廉政风险点”，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措施，
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为廉洁文化建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鹏 张羽）

邯矿云宁公司

强化意识落实环保法规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职工的安全生

产及绿色环保意识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云
宁公司不断加强环保知识和环保法规的
宣传教育 ，将生产 、环保设施安全稳定运
行 、烟气达标排放 、生产现场环境治理管
控作为落实 《环保法 》，实现 “绿色生产 ”的
重要举措 。

该公司加强对职工工作标准和技术措施
培训考核， 对存在的设备隐患提前制定防范
预案；积极探索新工艺、新方法，保证设备高
标准运行。同时，为职工讲解环保知识和环保
法律法规，让职工了解“绿色生产”的重要性。
使引导教育和工作质量标准考核相结合，较
好地实现了清洁生产的目的。 （刘彩花）

丹东铁路公安处近日在本溪、丹东两地，组
织全处民警开展了警用枪支实弹射击训练考

核。基层一线岗位民警及特警、刑警、反恐、治安
支队民警参加了训练。 参训民警合格率达
89.6%，训练考核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刘嘉辰 贾勇 摄

丹铁公安强化射击训练
少女毁容

据新华网消息，5 月 15 日上午， 备受关
注的毁容少女案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毁容少女周岩由于需要接受治疗
未到场，由其父母到场，陶某家人及代理人
均未现身。

经审理查明： 周岩与陶某系同学关系，
两人在交往中产生矛盾， 陶某有了报复心
理，导致案发。 案发后，除陶某已经支付的相
关费用，法院依法判决陶某及家人支付周岩
其余赔偿金额，如在北京治疗、心理治疗、斑
痕治疗等合理费用。

法院认为，陶某应承担全部赔偿费用，除
其名下房产外， 不足由其监护人承担， 共计
172万余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2014 年 2 月 19 日，广州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委员曹志伟展出一幅“人在
证（征）途”长卷，并称人一生要办的证件有 400 多个。 CFP 供图


